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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法无天”说起 
 

 莫纪宏  
 

  但凡学法律的人，不论是从事法学理论研究，还是从事法律实践工作，作为法律人，对法律

的理解都或多或少地会经历从“无法无天”到“有法有天”，再从“有法有天”到“无法无天”，

最后又回到“有法有天”的自由状态。  
  未接触法律知识之前，任何人都不敢枉言自己懂法、知法，记得像我当年报考法律专业时，

根本就不知道法律专业要学什么，完全出于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多，报考把握比较大一些的缘故。

这时基本上属于法律的“门外汉”，对法律是一无所知，因此，说“无法无天”一点儿也不过分。  
  后来念了法律专业，听的课多了，看的书多了，特别是法律二字基本上每天都会遇到，久而

久之对法律有了感觉，在思考问题时不知不觉地都会联系到法律，甚至到了“非法不语”的境地，

到此时，个人思想的天地完全被法律占领了，所以，说“有法有天”是恰当的。  
  到了“有法有天”的境地，对于大多数法律人来说，可能就会止步不前了。搞理论的喜欢把

自己封闭在“法言法语”的氛围中，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动辄就会给别人扣上“法盲”

的帽子。多少有才华的人的思想都不自觉地死于“定论成规”、“法律文化”的禁锢之下。从事法

律实务的成天忙于引经据典、查找法律依据，胆子越来越小，时间长了，个人的思想没有了，法

律的规定代替了自己的思考，基本上“法律职业化”了。当然，“有法有天”的状态也不是说可

以万事休了。实际上，不论是法学专家，还是法官、律师，尽管对法律非常熟谙，不过遇到问题

要能够找到恰当的法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尽管具有了法律人的身份，自己也不自觉

地奉行“有法有天”的信念，可要真是叫劲儿把法律是什么说清楚，特别是让他人或者是司法机

关认同自己说的“法”就是可以被接受的“法”，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很困难的，实际上不自觉地

会陷入“无法无天”的境地。不过，这种“无法无天”与“法盲”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法律人

自身所感叹的“无法无天”多半是对法律规则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表现出来的无奈。问题是，有的

法律人不认同这种无奈，非常固执地追求“法律”的“实有”，结果不仅在思想上固步自封，在

行动上也常常是作茧自缚。用比较文绉绉的语言来形容这种状态，差不多就是说“法律万能论”

害了法律人，特别是以法律为职业和饭碗的职业群体。  
  当然，也有一些法律人能够走出来。明明是议会立了法，法官还是千方百计地在司法审判实

践中“造法”，这种“造法”说得刻薄一点，就是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的挑战，就是“无

法无天”的变种。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法官一般也不会无缘无故地“造法”，肯定是法官在

司法审判实践中找不到可以适用的恰当的法，没有办法，只能根据议会制定的法律规则的精神，

创造出“新法”，以弥补“无法无天”的缺陷。这又可以视为一种新的“有法有天”状态了。  
  从一个成熟的法律人对待法律的认知形式和过程来看，对法律的“意识”不外乎上述提到的

四个状态，未闻法律之前是“无法无天”(相当于“无山可看”)；学了法律之后，成了法律人，
自己觉得“有法有天”了(相当于“看山是山”)；等到遇到了复杂问题，原有的法律知识不够用
了，这时又会产生“无法无天”的尴尬和无奈(相当于“看山不是山”)；经过不断积累和学习，
对法律有了更新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这时又感觉到“有法有天”(相当于“看山还是山”)
了。  
  建设法治社会，社会公众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连法律职业人对法律知

识的认知和运用也会出现各种各样不确定的因素的话，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的权威就不是一件说

说而已的事情了。法治社会需要一个高素质的法律职业群体来支撑，法律人自身的法律素质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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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法律人只有不断追求，才能真正做到“有法有天”，

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只会屏蔽了法律人犀利的思维，导致“江郎才尽”，继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 


